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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文件
济政发〔２０１７〕９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大力实施品牌强市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建设的意见》 （鲁政发

〔２０１６〕２４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１—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为主线，加快形成一批拥有

核心竞争力、高附加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助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推动相结合。遵循品牌经济发

展规律，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点，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作用，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品

牌发展活力。

２．坚持品牌培育与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相结合。找准品

牌培育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契合点，抓住新旧动能转换关键环

节，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提升以自主品牌为主导的品牌创新

能力，促进品牌向高端化迈进。

３．坚持优化供给与引导消费相结合。通过品牌引领、

增加品种、提升品质，为市场提供更多优质优价高效供给。

提倡优质消费，引导消费者提高对自主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

度，保障优质优价，为品牌发展创造良好消费环境。

４．坚持质量为先与诚信至上相结合。弘扬工匠精神，

夯实质量基础，走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建立完善褒扬诚

信、惩戒失信的制度体系，引导企业增强以质量和诚信为核

心的品牌意识。

５．坚持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注重发挥我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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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优势，大力培育自主品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鼓励自主品牌 “走出去”创造更大发展空间。

（三）主要目标。

１．品牌数量持续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培育山东名牌

１８０个，获得中国质量奖 （含提名奖）单位 ２家以上，省

长质量奖 （含提名奖）单位 １２家以上，其中山东名牌每

年获认定 ３０家以上。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

品认证达到 １２００个 （每年新增 ７０个以上），农产品地理

标志达到 ２５件以上。全市国内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达到

１４．５万件，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达到 ２８８件，其中国内有

效注册商标每年新增 １．５万件以上，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

每年新增４０件以上。推动高标准建设泉城国际旅游标志

区，推进千佛山风景区创建国家 ５Ａ级景区，新增 ２－３家

五星级酒店，我市五星级酒店达到 ５家以上。每年新增

“老字号”企业 ５家，“老字号”企业达到 ７０家以上 （其

中 “山东老字号”２５家以上， “中华老字号”１２家以

上）。国家５Ａ级物流企业达到１０家。

２．品牌竞争力全面提升。到２０２０年，培育国家级标准

化示范 （试点）单位３个，省级标准化示范 （试点）单位６

个，牵头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２项，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２５项，新增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分技术委员会）１家，

其中每年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６项以上。新增国家级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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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优势示范企业１０家，每年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

国际专利申请量不低于９０件，到２０２０年不低于１００件；万

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２０１７年达到 ２１件，以后每年增加 １

件，至２０２０年达到２４件；每年推荐申报国家级知识产权品

牌服务机构２家以上，至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０家。每年推动２０家

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全市大中型企业研发强度增长

１０％以上。

３．品牌经济贡献率显著提高。到２０２０年，全市重点行

业前１０位品牌企业销售收入占同行业销售比重进一步提高，

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占全市比重力争达到２０％以上。

二、重点工作

（一）加强品牌基础建设。

１．坚持先进标准引领。实施标准提升工程，全面推进

标准化建设。鼓励企业积极承担国际、国家、省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以及制定国际、国家标准，提升企业话

语权，消除企业产品遇到的贸易技术壁垒。提高消费品国内

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推动实现内外销产品 “同线同标同

质”。探索实施 “标准领跑者”制度，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市质监局牵头，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推动质量全面提升。引导企业强化质量管理，提升

计量、标准、认证和质量管理水平。支持企业提高质量在线

监测、在线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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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工艺优化行动，提升关键工艺过程控制水平。推广

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推动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等自愿性认

证，倡导重点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提高群众性质量管理

活动普及率，促进工业产品实物质量提升。推动现有资源整

合，鼓励检验检测机构提升能力，提高权威性和公信力。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质监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

责）

３．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普及商标知识，指导企业制定

商标战略和商标管理制度。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引导

企业加强商标注册。鼓励企业运用商标权进行投资入股、质

押融资、许可使用及转让，切实提升商标品牌价值。（市工

商局牵头，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提升品牌科技内涵。围绕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布局，不断完善科创中心政策支撑体系，设立重大平台专项

经费，提升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围绕国家促进科

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建设，重点打造区域性科技金融平

台，实现科技金融要素集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

惠等政策。（市科技局牵头，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加强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完善

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加快知识产权金融发展，完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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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融资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突出专利质量

及运用实效导向，重点对发明专利授权及维持、优势企业培

育、专利导航、专利技术转移转化等进行资助。（市科技局

牵头，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６．培育品牌示范标杆。做好政府质量奖工作，积极争

创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质量强市示范城市、产

业集群区域品牌、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先进县）、知名品牌

示范区、质量安全示范区等，引导企业开展品牌培育试点，

树立一批质量品牌标杆。结合 “四个中心”和 “十大千亿

工程”建设，引领形成一批产业高端、掌握核心技术、市

场潜力大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市发改委、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等部门按

职责分工负责）

７．加强品牌人才队伍建设。以 “泉城双创”人才计划

为抓手，统筹推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着眼用好现有人

才，稳住关键人才，引进急需人才，培养青年人才。大力弘

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

精，培育更多 “济南工匠”。支持品牌管理专家学者、领军

人物和高技能人才申报泉城 “５１５０引才倍增计划”和泉城

首席技师等市级人才工程。（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培育壮大济南品牌。

１．打造农产品品牌。壮大章丘大葱、平阴玫瑰等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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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牌，培育民天面粉等特色品牌。围绕粮油、果品、蔬

菜、花卉苗木、渔业等十大产业培育一批农产品品牌和区域

公用品牌，以 “泉城农品”为主题打造我市农产品整体形

象。建立完善品牌评价体系，推进全市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

制度建设。引导特色农产品做好 “三品一标”认证和标准

制定工作。积极开展我市优质农产品评选推介活动，鼓励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加农产品展会，支持建设实体店与网

店相结合的济南品牌农产品营销体系。积极发挥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品牌创建主体作用，鼓励行业

协会聚集品牌效应。（市农业局牵头，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２．提升制造业品牌。全面实施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济

南行动计划》 （济政发 〔２０１６〕４号），培育一批制造业精

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重

点领域，加快培育浪潮集团、圣泉集团等掌握核心技术、有

规模的优势品牌。实施 “专精特新”工程，培育 “单项冠

军”，依托济南二机床集团、中国重汽、济南重工、山东电

工电气等装备优势企业及九阳股份等家电制造企业，推动工

业产品价值链向高端跃升。加快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智能制

造工程和新一轮技术改造工程，推动工业设计产业发展，促

进制造业升级。（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质监局等部门按职

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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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壮大服务业品牌。围绕金融、现代物流、商贸、科

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文化、旅游、

养老、家政、体育、大众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培育形成一

批以阳光大姐、韩都衣舍、嘉华国旅、凯瑞餐饮等为龙头的

服务品牌。推动房屋建筑领域产业化、标准化、集成化发

展，提高建筑技术水平和质量，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培育

一批高端品牌。打造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温暖人社等政府

服务品牌，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市发改委、市城乡建设

委、市商务局、市质监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弘扬 “老字号”品牌。充分挖掘 “老字号”文化资

源，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 “老字号”产品，让更多传统文

化融入现代生活，不断提升宏济堂、福牌阿胶等 “老字号”

品牌影响力。（市商务局牵头，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铸造食品药品品牌。以 “食安山东”、 “食安济南”

建设为引领，以安全、放心为核心价值诉求，坚持打、建、

创相结合，重塑消费者信心，铸造食药品牌。以齐鲁制药、

福瑞达集团等制药企业为骨干，加快培育生物制药品牌。着

力打造一批餐饮示范街区、放心食品生产基地和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建立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良好行为规

范。依托趵突泉、百脉泉等企业，发展优质酒水饮料品牌；

加快壮大以佳宝乳业等乳制品生产企业为重点的乳制品生产

集群；围绕银座、济南华联等连锁商业企业集团，建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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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追溯体系，推进益康、秦老太、稻香园等食品企业品牌

发展。（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牵头，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

责）

６．发展旅游城市品牌。以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创

建为引领，推进千佛山创建国家５Ａ级景区工作。加快推动

南部山区多规合一发展，推进北部旅游 “携河发展”。主动

跟进、推介服务万达文体旅游城、华谊兄弟影视城等重大项

目。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打造一批省级农业旅游示范

点、农家乐、精品采摘园。围绕 “泉城夜宴”产品，策划

精品旅游线路，推动高标准建设泉城国际旅游标志区。（市

旅发委牵头，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７．培育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围绕 “四个中心”建设和

“十大千亿产业”振兴计划，积极培育有条件的基地和园区

创建国家知名品牌示范区、省优质产品生产基地，以及国

家、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检验检测示范区等区

域品牌。大力发展区域性物流品牌，重点推动盖世物流、佳

怡物流等物流企业做大做强。推进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支持量子通信、数创公社、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重大

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建设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

造与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十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提升

产业竞争力，提高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坚持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打造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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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由 “大明湖时代”推向 “黄河时代”。（市发改委、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市质监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８．创造国际自主品牌。坚持引资、引技与引智相结合，

着力推进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吸引更多跨国公司设立加

工基地、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鼓励企业扩大国际市场占有

率，推动重汽集团、力诺光伏、玫德铸造等出口量大的企业

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主动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建设

中德 （济南）中小企业合作区，加强国际合作，注重优势

整合，突出产业升级，促进我市经济跨越发展，加快区域一

体化进程。（市投资促进局、市商务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三）强化品牌推广，优化发展环境。

１．提升服务意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

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推进简政放权，简化办事流程，最大限

度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快推进一口受理、一网办

理、联审联办、多证合一等制度改革，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

和摊派，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２．强化品牌宣传。组织媒体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讲好

济南品牌故事。鼓励各类媒体安排自主品牌公益宣传，支持

品牌整体推广。引导企业制定品牌战略规划，强化品牌策

划，开展品牌营销。深入开展 “质量月”、“３·１５”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４·２６”世界知识产权日、“中国品牌日”等

—０１—



宣传活动，营造人人爱护品牌、关心品牌、享受品牌的社会

氛围。

３．建立联合惩戒机制。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完善联合

惩戒措施。深化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和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

建设，加快归集、整合产品质量等信用信息，实现信用信息

交换共享。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措施，建立黑名单

制度，大幅提高失信成本。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

对相关企业、责任人依法实行市场禁入。完善经营者对机动

车、计算机、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和装饰装修等服务的举证责

任倒置制度，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４．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执法力度，深入开展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活动，依法打击偷工减

料、价格恶性竞争、虚假宣传、恶意诋毁、傍名牌等各类不

正当竞争行为。建立电商质量监督机制，规范电商平台管

理。支持利用大数据建立企业自我保护、行政保护和司法保

护三位一体的品牌保护体系，推动品牌保护跨区域合作机制

建设。

三、政策支持

（一）加大企业品牌创建资金支持。

１．鼓励企业提升质量。对我市先进制造业首次入选

“世界品牌５００强”、“中国品牌５００强”的企业最高分别奖

励５００万元、３００万元。对新获得中国质量奖、山东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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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奖、济南市市长质量奖的法人企业，分别给予 ３００万

元、１００万元、５０万元奖励。对新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山

东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的法人企业，分别给予１５０万元、５０

万元奖励。对获得上述奖项的个人，按照单位奖励资金的

１０％给予奖励。对新获得 “山东名牌”、 “济南名牌”的法

人企业，分别给予 ２０万元、１０万元奖励。 （市财政局、市

质监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鼓励企业开展商标国家注册。对申请马德里商标国

际注册的企业，每件商标每指定一个国家最高奖励企业

２０００元；申请逐一国家和地区 （含港、澳、台）商标注册，

每成功注册一件商标最高奖励企业 ２０００元；当年每个企业

最高奖励５万元。对新获行政认定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给

予最高１００万元扶持。（市财政局、市工商局、市科技局等

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鼓励企业争当标准 “领跑者”。对当年承担国际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企业，给予最高１００万元扶持；对

通过验收的国家级、省级标准化示范 （试点）单位，分别

给予最高４０万元、２０万元扶持；当年被确定为国家级企业

标准 “领跑者”的单位给予最高 １００万元扶持。 （市财政

局、市质监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对当年牵头制定并获批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的企业，分

别给予最高６０万元、４０万元扶持；对当年承担国家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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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委员会及分技术委员会建设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４０

万元、２０万元扶持。（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质监局等有

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恢复振兴 “老字号”品牌。对新获得 “济南老字

号”、“山东老字号”、“中华老字号”认定的企业符合产业

资金扶持政策的，分别给予３万元、５万元、１０万元一次性

奖励。鼓励 “老字号”企业在我市特色商业街区、旅游景

区入驻经营。（市财政局、市商务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负责）

５．鼓励区域品牌。对获得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山东省优质产品生产基地的单位，分别给予最高 ５０万元、

２０万元奖励。加大品牌宣传力度，设立城市品牌、区域品

牌专项推广资金。（市财政局、市质监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６．鼓励企业创造知识产权。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或中

国外观设计金奖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１００万元、２０万元

扶持。对获得我市专利一、二、三等奖的，一次性分别给予

８万元／项、５万元／项、２万元／项奖励。对当年确定的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给予３０万元／家资助，对当年确定的国家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给予１５万元／家资助。（市财政局、市科

技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品牌企业优惠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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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落实国家关于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税收扶持政策，执行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科技重

大专项等有关进出口税收优惠政策，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申报市级各类

科技项目的重要依据。（市财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

科技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职责分工

负责）

２．支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产业集群发展。对以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或产业集群形式申报科技创新项目的企

业，优先给予扶持。（市发改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科

技局、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

３．对获得省级以上品牌荣誉称号的企业，在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科技创新和企业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优

先安排，优先列入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支持获得省级以

上品牌荣誉称号的企业进出口业务享受通关一体化等便利措

施。 （市发改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国税

局、市地税局、市质监局、济南海关、济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大品牌企业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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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得省级以上知名品牌荣誉称号的企业，其发展项目

贷款可优先安排财政贴息资金。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

加大对品牌企业的扶持力度，将品牌企业优先纳入上市重点

培育对象和资助范围。对重点行业、知名品牌，鼓励金融机

构开展商标权质押贷款业务和商标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民间投资市场主体运用商标权出

资、商标质押和商标许可等方式，实现商标无形资产的资本

化运作。帮助有条件的品牌企业申请国家各类政策性基金。

（市发改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工商局、市质监局等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品牌

建设工作，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

门各司其职、企业具体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原则，细化实

施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完善保障措施，切实形成推进品牌

建设的强大合力。各县区政府要认真履行品牌建设的工作职

责，完善推进机制，整合部门资源，强化保障措施，有序推

进本地品牌建设工作。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品牌

建设目标任务，结合自身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时间节点和

关键环节，确保品牌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有效落实。要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不断激发全市企业参与品牌建设的主动性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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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对工作推进缓慢、政策落实不

力的部门和单位，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加大考核力度。将品牌建设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综合考核和政府质量工作考核，科学制定考核指标体

系，逐步加大品牌建设工作在政府质量工作考核中的比重。

同时，加强督导检查，提高工作标准，强化质量管理，建立

长效机制，确保我市品牌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济南
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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